
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

狡 包人 (全称):环江毛南族 自治县教育局

屡 包人 (全称):广西永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有关法律规定,遵循平等、自愿、公平

f口 llk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恩恩镇深川希望小学扩建餐厅工程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

致 ,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

-、 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思恩镇深川希望小学扩建餐厅。

2工程地点:环江县深川希望小学校园内。

3工程立项批准文号: 环发改审批 (2o犭 )17号。

群体工程应附 《承包人承揽工程项目一览表》〈附件 l)。

4资金来源:桂财教 (⒛⒛)108号 。

5工程内容:具体详见施工图及工柙量清单

6工程承包范围:经各案的施工图范围内包含的施工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

二、合同工期

计划开工日期:⒛2蛑~7月 24日 。(具体以发包人书面通知为准)

计划竣工日期:⒛⒛ 年土 月 24日 。

工期总日历天数 210 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

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三、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符合国家施工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四、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签约合同价为 :

人民币 (大写):壹佰贰拾伍万玖仟柒佰玖拾叁元壹角玖分 (￥ 1259793,1g元 );

(1)安全文明施工费:

人民币 (大写):陆 /J肆仟柒佰贰拾柒元叁角伍分 ⑷ 躬⒉ 35元 )。

(2)建 安劳保费:

人民币 (大写)/(芒 /元 );

(3)材料和工程设备暂估价金额 :

人民币 (大写)∠ (赵元 ):

(4)专业工程暂估价金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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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大写)Z(彤元 );

(5)暂列金额 :

人民币 (大写)∠ (彤元 )。

(6)增值税额 :

人民币 (大写)∠ (V元
)。 。

增值税率 :

2合同价格形式:固定综合单价。

五、项目经理

承包人项目经理: 卢莉萍。

六、合同文件构成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

(l)中标通知书 ;

(2)报价函及其附录 ;

(3)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 ;

(4)通用合同条款 ;

(5)技术标准和要求 ;

(6)己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 ;

(7)图纸 ;

(8)其他合同文件。

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一类内容的文件,应

以最新签署的为准。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须经合同当事人签字或盖章。

七、承诺

l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筹集工程建设资金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

合同价款。

2承包人承诺摈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不进行转包及违法

分包,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责任。

3发包人和承包人通过招投标形式签订合同的,双方理解并承诺不再就同一工程另行签订与合同实质

性内容相背离的协议。

八、词语含义

本协议书中词语含义与第二部分通用合同条款中赋予的含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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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签订时间

本合同于 ⒛25年 △ 月2Ξ日签订。

十、签订地点

本合同在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教育局签订。

十-、 补充协议

合同未尽事宜,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十二、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法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十三、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上鲎份,均只有同等法律效力,发包人执纟辶份,承包人执 贰 份。

发包人: 承包人 :

湛定代表人 ( 法定代表人

组织机构代码 :11452724四 9628269Y

项目负责人:陷 项目负责人:'拘 影
即

地 址 : 环江县思恩镇桥东路 211号

邮政编码 : 547199

电  话 :    0778-8825497

作亭  姿蚤:    0778-8821237

电子信箱: 熏h黑8825碉 5@163∞ m

开户银行: 工行环江县支行营业部

贝长  +号 :  2114 8455 0293 00000990

日 期: 2025年
7月

`夕

日

组织机构代码 :91451226MA5L54ECOL

地 址 : 环江县思恩镇贵中路 16号

邮政编码:  5茌 71∞

戽1  话 :    0778-8805868

传 真 :

电子信箱: /

开户银行: 工行环江县桥东支行

mlK  宀寻:   21148钅 5009300091980

日 期: 2025年 刁 月冫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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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通知书

竟争性磋商成交通知书

广西永恒建设工租有限公司:

广西桂水工租仵询有限公司乎环汀Hˉ 南族自治具拗商扁 的委托,桃环·vT羊亩浓自治具裰烈植深川

希挈小学扩建答厅(项 目编古:⑽⒛2o25讠卜⒛0093-GszX)采 用嚣争性磋商方式进行采购,按规定程序

进行了至皇烛磋猹采购,经磷商小组评审,采购人确定负公司为本顼目的成交供应蔺。

其成交项 回内容为 :环汀羊宙海 自滁具照烈植焕 Ⅲ希塑小学扩硪镫厅 ,具休 内容详 叨旒工图纸及工

胆 蚤涪宝自茆 m内 的T胆颀 目。

成交金额:人 时雨营佰甙拾伍万玖仟块佰玖抡叁元带角欣分 (￥ 1⒛97"19元 )∶

工煳:自 辂订合田扌凵起210J历 火u,

一、诂 J∶ 公司按此递钿 i讠 后tL⊥ 口内与采J勾 人符订合闸,并按采购文件要求 ln"F刂 应文件的乐 i七雁行

亢仑同,

⊥、爷订合同i羊细地点:环汇L乇 ifl族 自治只教nll.

丬扌‘lLi世矢
".

采购代理杪‘构联系人:莫‖、讶l嵘      联糸 [1诂 :0?ˉ sz3O8778

采购单位l· 系人:卢关苞        Ⅱ关系巾话:0778△ 82⒅ 15

1/1

4/30



第二部分通用合同条款

采用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示范文本 )》 (GF—⒛ 17— 0201)。

第三部分专用合同条款

1-般约定

11词语定义

111合同

11110共他合同文件包括;履丘望匪蛀虹垫扛咀左王地代表人书面确认的对合同内容有卖质性影响的

会议纪要、签证、设计变更等资刈。

112合 l司 当事人及其他相关方

l124Ⅱ仑理人 :

名  称: 广西鸣发n+’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

资质类别和等级: 甲级    ;

联系电话: 彭鲁丁 18977896474 o771-侣 sssO3 ;

电子信箱: 237193的 6@。°com

通信地址: 南宁市江南区星光大道 ⒎1号泰富大厦第 6层 GB咱.10室

1125设 计人 :

名 称 : 丿顷风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资颀类别和等级:  建设工程设计

人员及联系电话: 韦代领 :1387飕 93680

通信地址:  环江县思恩镇中山路 9号

电子信箱 :  239963561抛 qo∞m

113工程和设备

1137作 为施工现场组成部分的英他场所包括: 按通用条款执行 。

1139永 久占地包括: 按合同约定建造并移交给发包人的工程 (包括工程设备)匝占用幽土地。

11310临时占地包括: 为完成合同约定的永久工程所修建的各类临时性工程及设施所占用的土

地,由承包人根据IJn场踏勘情况结合施工现‘场所处位置自行解决 。

13法律

适用于合同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以及现行的

圄家法徨塑∠i亟法规及部门规童:工程所在地政府、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法规和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14标准和规范

141适用于工程的标准规范包括: 除按通用条款外,承包人还必须遵守《合同法》、《政府栗购法》、

J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条例》以及现行国家部门和地方性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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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1适用于工程的标准规范包括: 现行的国家标准、规范,行业标准、规范 。

△众2发包人提供国外标准、规范的名称:  无  ;

发包人提供国外标准、规范的份数: 无  ;

发包人提供国外标准、规范的名称:  无  。

143发包人对工程的技术标准和功能要求的特殊要求:  如有,双方另行协商  。

15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

合同文件组成及优先顺序为 :

(1)合 同协议书 :

(2)中标通知书 (如有);

(3)投标函及其附录 (如有):

(4)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 ;

(5)通用合同条款 :

(6)  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   :
(7) 技术标准和耍求

(8)  图纸

(9)  其他合同文件          。

(lO)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BraO50卜2013)》 及其广西实施细则及 《关于建筑业实施营

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 (桂建标 (⒛ 16)17号 )、 《建设工程

工程量清单计算规范 (GB5085矿 sO86⒉⒛13)》 及其广西实施细则 (修订本 )。

说明: (6)、 (7)、 (8)、  (9)填空内容分别限于技术标准和要求、图纸、己标价工程量清单或

预算书、其他合同文件四者之一,其优先顺序可根据采取的不同合同方式由双方约定。

16图纸和承包人文件

161图 纸的提供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期限: 合同生效后 7夭内 :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数量:2套 ,承包人需要增加图纸套数的,发包人应代为复制,复制费用

由承包人承担 ;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内容:经审图单位盖章认定的全套施工图纸 。

164承 包人文件

需要由承包人提供的文件,包括:施工合同、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方案)和进度计划时间 :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的期限为:开工前 7天内 ;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的数量为:-式贰份 :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的形式为: 书面形式和电子版 ;

发包人审批承包人文件的期限: 应当收到之日起 ⒕ 天内审批完毕。

17联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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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当在 10天内将与合同有关的通知、批准、证明、证书、指示、指令、要求、

谵求、同意、意见、确定和决定等书面函件送达对方当事人。

17,2发包人接收文件的地点:lJm场代表办公窒 ;

发包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现场代表人 。

承包人接收文件的地点: 项 目经理办公室 :

承包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现场项目经理  。

监理人接收文件的地点: 项 目监理办公室  ;

监理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现场监理工程师 。

110交通运输

1101出 入现场的权利

关于出入现场的权利的约定: 按合同通用条款执行 。

1103场 内交通

关于场外交通和场内交通的边界的约定:本项 目约定工程所在地块红线范围内为场内 。

关于发包人向承包人免费提供满足工程施工需要的场内道路和交通设施的约定:由承包人负责场 内道

盥和交通设施的修建并自行承担相应费用,发包人协助开展协调工作 。

1104超大件和超重件的运输

运输超大件或超重件所需的道路和桥梁临时加固改造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由 有预算清单的由承包

人承担没有预算清单的由双方协商后按约定 承担。

111知识产权

1111关于发包人提供给承包人的图纸、发包人为实施工程自行编制或委托编制的技术规范以及反映

发包人关于合同要求或其他类似性质的文件的著作杈的归属:发包人 。

关于发包人提供的上述文件的使用限制的要求: 承包人可以为宴现合同目的而复制、使用此类文件 ,

但不能用于与本合同无关的其他事项,未经发包人书面同意,承包人不得为了本合同以外的目的而复制、

~   使用 L沭文件或将之提供给仟何第三方 。

1112关于承包人为实施工程所编制文件的著作杈的归属; 除署名以外属于发包人。

关于承包人提供的上述文件的使用限制的要求: 未经发包人书面同意,承包人丕能为了合同丛,· 的目的

丽钅制、使用上述文件或将之提供给任何第三方 。

1114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所采用的专利、专有技术、技术秘密的使用费的承担方式;由承包人承担  。

113工程量清单错误的修正

出现工程量清单错误时,是否调整合同价格:  可调    。

允许调整合同价格的工程量偏差范围及其调整办法 :合同履行期间,由 于招标工程量清单缺项、漏顶 ,

新增分部分项工程清单项目的,按照以下规定确定单价,并调雒合同价格:(l)合 同中己有适用的综合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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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骏有适用或类似的综合单价 ,由 发、承包 人双方协商确 定综合单价 。

2· 发包人

22发包人代表

发包人代表 :

姓名: 陆 超 :

身份证号:  0r。030519zgO5⒕10⒆  :

职务: 规划建设股股长  ;

联系电话:  07鸭一龆25⒆7  ;

电子信箱:  曲胡825497@163∞ m   :

通信地址: 环江毛南族白治县思恩镇桥东路 211号  。

发包人对发包人代表的授权范围如下: 督促指导监理工程师行使职杈,协调施工现场各方面的关系 ,

协调监督工程质量、进度和安全文明施工中存在的问题,解泱有关设计和技术签证,办理、签认现场经济

鼓术签证,审核工程进度报表。

24施工现场、施工条件和基础资料的提供

241提 供施工现场

关于发包人移交施工现场的期限要求: 开工前 7天内 。

242提 供施工条件

关于发包人应负责提供施工所需要的条件,包括; 按合同通用条款执行

2,5资全来源证明及支付担保

发包人提供资金来源证明的期限要求:  /     。

发包人是否提供支付担保:    /      。

发包人提供支付担保的形式:    /

3,承包人

31承包人的一般义务

(9)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的内容:按竣工验收规范要求,提交相关竣工资料。

承包人需要提交的竣工资料套数:±套。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的费用承担:承包人承担。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移交时间:通过竣工验收后⒛ 日内。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形式要求:纸质资料及电子文档 。

(10)承包人应履行的其他义务:承包人应负责提供完成合同所需的劳务、材料、施工设备、工程设

备和其他物品,并按合同约定负责设施的设计、建造、运行、维护、管理和拆除。

32项 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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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项 目经理 :

姓  名:卢莉萍 ;

身份证号:4527⒛ 197612310023;

建造师执业资格等级:二级 ;

建造师注册证书号:桂 245141“ BO∞ ;

建造师执业印章号:  / :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号:桂建安 B⑿01ω 0013943;

联系电话:1507858558⒐

电子信箱:生

通信地址:环江县贵中路 16号

承包人对项目经理的授权范围如下 ;

名义借款和赊购材料 ,在荣得到承包人的书面授权时,不得代裘承包人签订任何合同或协议。

关于项 目经理每月在施工现场的时间要求: 法定的休息日节假日年休及应享受的探亲、培训学习及

会议之夕卜的工作 日,每 月在施工现场时间不得少于 ⒛ 个工作 日 。

承包人未提交劳动合同,以及没有为项 目经理缴纳社会保险证明的违约责任: 由承包人向顶目经理

承担责任  。

项目经理未经批准,擅 自离开施工现场的违约责任:项 目经理每月在岗带班时间不得少于当月旒工时

囟的 BO匹 2苤经发包人同意或正当理由,项 目经理每月在岗带班时间少于当月施王时间 80%的 ,少在 岗带

班一天,发包人有权处违约伞 2000元 /日 (人 民币) 。

323承 包人擅 自更换项 目经理的违约责任:承包人项 目经理必须与承包人竟标时所承诺的人 员-

致`并在 ζ开工 日翔) 前到任。在监理人向承包人颁发 (竣工证明材料名称 ) 前,项 目经理不得 同时

兼任其他任何项目的项 目经理 (符合桂建管 (zO13)17号 和桂建管 (⒛⒕ )25号文除坐 )。 未经发包人书

面同意:丞包Δ擅 自更换项目经理的视为违约,违约金处 10000元 /人·次 (人 民币),由 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发出 《工程质量安全隐患停工整改通知书》,违约金处 50000元 /人 ·次 (人 民币)。

324承 包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更换项目经理的违约责任:因承包人项目经理不称职,发包人要求调换

而未及时调换的,视为承包人违约,必须向发包人交纳处罚金 10000元 /人·次 (人 民币)。

33承包人人员

331承 包人提交项目管理机构及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安排报告 (格式见合同附件 2)的期限:接到开

工通知后 7天 内 。

333承 包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撤换主要施工管理人员的违约责任 :因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不称

职 ,发包人要求调换而无正当理由拒绝撤换或未及时调换的,视为承包人违约,必须向发包人交纳处罚伞 ,

处罚标准:技术负责人 sO00元/人·次 (人 民币);专业工程师 BO00元/人·次 (人民币 )。

33d承 包人△些施I→I理人员 t·

l丌施 △现场 n勺 批准哽求:~茧丞鱼Δ的规章制度办理并报告发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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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良并报发包人同意后方可离并  。

33,5承包人擅自更换主要施工管理人员的违约责任 :2囡引虹±豇氮丛工塾匪蛰剀翊图堑舳盘良基宜

基约夺:擅 自更换专职安全 员处 sO00元/人·次 (人 民币)违约金:擅 自更换其它在场管理人员处 2ooo

五/人·次 (人 民币)违约夺。

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擅自离开施工现场的违约责任 :

凼,视为承包人违约,发包人有权处违约舍 ⒛00元/人·次 (人 民币):未经发包人同意,专职安全员榴 自

觏为承包人违约,发包人有权处违约金 2000元 /人·次 (人 民币 )。

35分包

351分 包的一般约定

禁止分包的工程包括: 本工程不得分包 。

主体结构、关键性工作的范围: 本工程所有施工内容不得分包。

352分 包的确定

允许分包的专业工程包括: 不允许分包  。

其他关于分包的约定 :

(1)除前款约定的分包内容外,经过发包人和监理人同意,承包人可以将其他非主体、非关键 性工

作分包给第三人,但分包人应当经过发包人和监理人审批。发包人和监理人有权拒绝承包人的分包请 求和

承包人选择的分包人。本项目分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名单详见合同附件 4。

(2〉 在相关分包合同签订并报送有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 7天内,承包人应当将一份副本提交

给监理人,承包人应保障分包工作不得再次分包。

(3)未经承包人和监理人审批同意的分包工程和分包人,承包人有权拒绝验收分包工程和支付相应

款项,由此引起的发包人费用增加和(或 )延误的工期由发包人承担。

(4)承包人有以下情况之一者,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视情况扣除其履约保证金 :

① 个人承包工程 ,包括本人单位及外单位人员承包 ,发包人不承认其个人拥有任何资质等级及营业许

可资格。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

② 几个人联合承包工程,就地组织暗分包队伍,不具备完成本工程的技术、机械能力,被发包人判定

为没有能力履行的承包人。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

③ 就地转包全部的工程,以谋取高额转让费、管理费的承包人。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

④承包人有部分分包现象 (其中包括冒充承包人下属单位的挂勾单位,凭口头协议参与施工的分包人

及其他暗分包个体户),一经发现核实,发包人将采取驱逐该暗分包人措施。没收全部履约保证佥。

354分 包合同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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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于分包合同价款支付的约定:分包工程价款由承包人与分包人 (包括专业

缌 包Δ圆壹不得以任何形式囟佥包人 (包括专业分包人)支付相关分包合同项下的任何△狸款顼。因发

旬 、苤经丞鱼人同意直接向分包Δ ζ包括专业分包‘人)支付相关分包合同顶下的任何王程款顶面黟响 zs【包

人工作的,所造成的承包人费用增加和 (或 )延误的工期由发包人承担。

36工程照管与成品、半成品保护

承包人负责照管工程及工程相关的材料、工程设备的起始时间;自 分包 人向聂甸人铭交旒t砚扬 9H

焱,至本合同约定项 目通过竣工验收后承包人向发包人移交之日止。

37履约保证金

本项目不要求提供履约担倮,如果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按如下的方式提供 ;

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的形式、金额及期限的:可以银行保函、现金、工程担保或保证保睑等形式 ,承

鱼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须在 7日 内向发包人提交合同价款扣除建安劳倮费、发包人材料设备价款 、暂

篮专业工程、暂列金额后的 狒的履约担保。履约担保的有效期应当白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发包人签认并由

监理人向承包人出具竣工验收合格通知书之日止。如果承包人无法获得一份不带具体截止日期的担保 ,履

红担保茔应当直 t变更工程竣王目期的,保证期间按照变更后的竣工日期做相应调整
”
或类似约定的条

虹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对验收发现的问题完成整改且承包人向发包人完成 (施工)竣工资料移交手续后 ,

可向发包人申请退还并解除履约担保,发包人应在收到申请之日起 28个 日历天内,扣减承包人赔偿夺和

其lllJ应从承包人扣回的款项后,将履约倮证夺的余额退还给承包人 (无息 )。

承包人在中标后 7个工作日内,按挂劳社发 DOo9]sO号 文规定将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存入帐户。工程竣

工验收结算经审定后,按照规定程序,将农民工工资保障金没有使用或剩余的金额退还给承包人 (无息 )。

4,监理人

41监理人的一般规定

关于监理人的监理内容:按本项目的监理合同约定。

关于监理人的监理权限:按本项 目的监理合同约定。

关于监理人在施工现场的办公场所、生活场所的提供和费用承担的约定: 由委托人提供办公场所、

生活场所 。

42监理人员

总监理工程师 :

姓名: 彭鲁 丁    ;

职 务:  总监  ;

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号: 桂 屿0073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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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 18977896474 :

电子信箱 : 237193466鲕o∞m

关于监理人的其他约定:    /    。

/14商定或确定

在发包人和承包人不能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时,发包人授权监理人对以下事巧t进行确定 :

(1)~   /   ;

/              ;

5· 工程质Ⅰ

51质量要求

511特 殊质量标准和要求:  合格   。

关于工程奖项的约定:     无   。

53隐蔽工程检查

58,2承包人提前通知监理人隐蔽工程检查的期限的约定: 工稆隐蔽或中间验收前 12小时以书面形

式涌知发包人和监理工程师验收的内容、时间、lh点 ,承包人准备验收记录单 (最奸是印制的表格)由双

方备证。验收合格 ,承包人可进行隐蔽和继续旒工:验收不合格,双方商订时限内修改后桉上沭循序 重新

验收。

监理人不能按时进行检查时,应提前  24  小时提交书面延期要求。

关于延期最长不得超过:  锶   小时。

6,安全文明施工与环垸保护

61安全文明施工

61安全文明施工

611项 目安全生产的达标 目标及相应事项的约定:耍求达到《zcp筑施工安伞检查标准》(TGTs⒐ 2011)

∷     标准   。

∷        614关 于治安保卫的特别约定:承包人应承担施工安全保卫工作及非夜间施工照明的责任,承包人

∷      应粟取一切合理的预防措施,防止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事故,费用由承包人承担。承包人牛活设旆及楠工

|

|      
场应 白费配备消防设备,防止火灾发生 。

关于编制施工场地治安管理计划的约定: 由施工单位在编制施工组织时同步编制  。

615文 明施工

合同当事人对文明施工的要求: 按文明施工规范要求施工。

616关 于安全文明施工费支付比例和支付期限的约定 :

(1)本合同价款已包含安全文明施工费成交合同价中的安全文明施工费金额。

°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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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要求 :

劁员 (⒛15)16号 )和河汕市相关规定执行。

(3)支付约定: 按通用合同条款执行

63环境保护

因施王需要,经发包‘人批准,由承包人办理有关施工场地交通、环卫和施工噪音管理等手续,费用由

盈包人负责。

经过城市道路的施工车辆 ,必须按交警、城管、运输等部门相关规定执行。由于施工车辆造成的道路、

逊境等污染,其贵任和费用均由承包人承担。

7.工翔和进皮

71施工组织设计

71施工组织设计

711合 同当事人约定的施工组织设计应包括的其他内容:  按通用合同条款执行 。

712施 工组织设计的提交和修改

承包人提交详细施工组织设计的期限的约定:  开工前7天  。

发包人和监理人在收到详细的施工组织设计后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的期限:承包人提交之日起应当 7

云内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 。

72施工进度计划

722施 工进度计划的修订

发包人和监理人在收到修订的施工进度计划后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的期限:收到修订合同进度计妇后

7天  。

73开工

731开 工准备

关于承包人提交工程开工报审表的期限:按通用条款条执行。

关于发包人应完成的其他开工准备工作及期限:按通用条款条执行。

关于承包人应完成的其他开工准备工作及期限:按通用条款 1条执行。

732开工通知

因发包人原因造成监理人未能在计划开工日期之日起 sO天 内发出开工通知的,承包人有权提出价格

调整要求,或者解除合同。

74测量放线

741发包人通过监理人向承包人提供测量基准点、基准线和水准点及其书面资料的期限 :

合同签订后开工前 7天。

75工期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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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因 发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

(7)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的其他情形 :

玺 12∶ 00或 1⒋ 00至 18∶ 00之间非承包人原因停水停电船过 2小时的或一周内非承包人原因停水、停 由诰

威停工累计超过 8小时:④当地政府指令性停工:⑤政策处理问题影响工程进度:⑥不可抗力。

752因 承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

双方约定经监理工程师确认 ,工期相应顺延的情况 :

约令  。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逾期竣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非上述原因,承包人不能按合同约 宁的

时闾诱工,承包人应承担违约责任。应向发旬‘人支付误期赔偿费 (每天赔偿夺额为合同价款扣除建安 苇保

费、发包人材料价款、暂估专业工程、暂列金额后的的万分之四),误期时间从规定竣工日期起直到伞部

工稆或相应部分工程竣工验收各方签章日期之间的天数 (扣 除发包人批准顺延的工期 )。 发包人可从应 向

承包人支付的任何金额中扣除此项赔款费或其他方式收回此款,此赔偿款的支付并不能解除承包人应 宗成

工稗的青仟或合同规定的莫他赓任。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逾期竣工违约金的上限:不设上限。

76不 利物质条件

不利物质条件的其他情形和有关约定:按通用条款执行。

77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

发包人和承包人同意以下情形视为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 :

(1)日 降雨量大于 ⒛O mm的 雨日超过 1天 :

(2)10级 以上的持续 1日 的大风 (以气象部门鉴定为准 )

(3)日 气温超过 40℃ 的高温大于 2天 ;

(4)日 气温低于 -10℃ 的严寒大于 2天。

(5)造成工程损坏的冰雹和大雪灾害 ;

(6)6级 以上的地震 :

(7)50年-遇及以上的洪水 ;

(8)英他异常恶劣气候灾害。

79提 前竣工

792提 前竣工 (赶工)增加费的计算方法:   /   。

8,材料与设备

82承包人采购材料与工程设备

除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发包人提供主要材料和工程设备一览表》中明确的材料、工程设备外,由承包

14/30



^负
责材料和工程设备的采购、运输和保管。 《承包人提供主要材料和工程设备一览表》)见已标价 ェ程

量清单。

对发包人在招标时有
“
参照或相当于猕品牌、级别

”
约定的材料或设各,承包人采购时必须按类似于

或优于所约定品牌、等级进行采购,施工期间该部分材料或设备如未超过招标约定的风险幅度的,结算时

拄没标单价支付,不得调整。

8众 材料与工程设备的保管与使用

841发包人供应的材料设备的保管费用的承担:   /  。

86样品

861样品的报送与封存

需要承包人报送样品的材料或工程设备,样品的种类、名称、规格、数量要求:主耍材料涉及品种、

款武、颜色等方面内容的,承包人应提交准备合格的材料样品送发包人选定。

88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881承 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的其他独立承包人和监理人指示的他人提供条件外 ,承包人运入施工场地的

所有施工设备以及在施工场地建设的临时设施仅限于用于合同工程。

关于修建临时设施费用承担的约定:①承包人的临时用地 (含项 目部驻地筝)租用费 (含柝矛衤卜偿 )、

临时用地的环保、恢复、临时用地的青苗补偿及地面附着物拆除等费用均由承包人负责,以上费用在章标

报价中综合考庶。

②承包人负责合同实施期间其合同段内临时交通道路 (含场内外连接公共交通道路 )和交通设施的修

建、维修、养护和交通管理工作,并承担一切费用。

⑧承包人修建的临时道路和交通设施,应免费提供给发包人、监理工程师和其他合同段的承包人使用 ,

如共同使用的路基损坏严重,发钽‘人或监理工程师将负责通知有关承包人共同出资修复,若使用频率相差

悬殊,则按比例分摊。

882发 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立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的运行、维护、拆除、清运费用的承担人: / 。

g,试验与检验

91试验设备与试验人员

912试 验设备

施工现场需要配置的试验场所: / 。

施工现场需要配备的试验设备:  / 。

施工现场需要具备的其他试验条件:  /  。

9,4现场工艺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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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工艺试验的有关约定:  /  。

△0· 变更

101变更的范围

关于变更的范围的约定:』舒劐豇溺龀亚彭勃彭L」邕豇副㈤出臣包壑趔荭到劐唆虬」囡蛰巳鲎螽组

定盐行变更:(1)增加或减少合同中的任何工作,或追加额外的工作;(2)取消合同中任何工作,但劣由

仙人实施的工作除外;(3)改变合同中工作的质量标准或其他特征:(4)改变工作的基线、标高、位 罾和

压土;(5)改变工作的时间安排或实施顺序 。

102工程变更需提供下列材料

(1)经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签字盖章认可的工程申报单 ;

(2)工程变更清单单价、工程量计算表 ;

(3)适用变更的合同条款,变更前、后的施工图 ;

(4)隐蔽工程影像材料 (要具有可追溯性,如测量的数据要在影像中反映 );

(5)其他相关材料。

iO3变更程序

1031国有投资项目:

⑴设计变更和工程签证,按各市政府或相关部门的规定办理。属不可抗力 (自 然灾害、突发事件等 )

造成变更的,按特事特办原则予以办理。

(2)建设单位在实施项目过程中,若发生单价变动 ,由发包人、承包人、监理或造价咨询等单位共 同商

定并签字确认。

(o当合同规定的合同价款调整情况发生后,承包人未在规定时间内通知发包人,或者未在规定时间

内提出调整报告,发包人可以根据有关资料,决定是否调整和调整的金额,并书面通知承包人。

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因不可预见因素导致工程量投资增加的工程变更应当现场签证。现场签证由项目

单位协调各有关单位,按以下规定程序办理 :(一 )工程变更超过中标合同价 10%以 内且金额不超过 100万

元的,由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提出意见,送项 目单位审定后实施。 (二 )工程变更超过中标

合同价 10%(含 )且投资增加额累计超过 100万元或投资概算比原审批投资概算减少 ⒛%以上,由施工单

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提出意见,送项 目单位审核 ,经财政部门评审报县人民政府同意后方可变更。(三 )

工程变更超过中标合同价 10%(含 ),且投资增加额累计超过 ⒛0万元的,经自治县党委常委会同意后方可

变更。

工程变更后,合同范围外的工程必须签订补充协议。符合招标条件的,应当组织招标。

lO32非 国有投资项 目:   双方约定        。

lO4变更估价

1041变 更估价原则

关于变更估价的约定 :因 设计变更、相关签证引起工程项目、工程量任何变化的,变更合同价款桉下

列方法进行 :(1)合 同中已有相同清单顼 目的,按合同该清单项目价格进行计算;(2)合 同中只有类似清

单顶目的,参照该类似清单项 目价格进行计算:(3)合 同中没有适用或类似清单项 目的价格计算方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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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 程追企信息》没有相应价格信息的按市场价计算:无定额可套的,根据市场价格协商确定综合价格
^

基价的确定按专用条款 “113工程量清单错误的修正
”
执行。

105承包人的合理化建议

监理人审查承包人合理化建议的期限:  按通用条款执行   。

发包人审批承包人合理化建议的期限:  按通用条款执行 。

承包人提出的合理化建议降低了合同价格或者提高了工程经济效益的奖励的方法和金额为: 按通用

盗款执行 。

aO7暂估价

暂估价材料和工程设备的明细详见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材料 (工程设备)暂估价格及调整表》(表 12记 )

和 《专业工程暂估价表》(表 123)。

1071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 目

对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的确认和批准采取第 l 种方式确定。

第 1种方式:对于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暂估项 目,由承包人招标。

第 2种方式:对于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暂估项 目,由 发包人和承包人共同招标确定暂估价项目供应商

或分包商。

1072不 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 目

对于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的确认和批准采取第 / 种方式确定。

第 1种方式:对于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暂估项 目,由承包人招标。

第 2种方式:对于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暂估项 目,由发包人和承包人共同招标确定暂估价项目供应商

或分包商。

第 3种方式:承包人直接实施的暂估价项 目

承包人直接实施的暂估价项 目的约定: / 。

108暂列金额

合同当事人关于暂列金额使用的约定: 暂列金额是由发包人暂定并掌握使用的一笔款项,包括在合

同价之内,但并不直接属于承包人所有和支配 ,只 能按照监理人的指示并经发包人和资金审计部门 (批准 )

后使用,并对合同价格进行相应调夥。

合同当事人关于暂列金额使用的约定: 由承包人根据发包人要求编制,并按工程进度提前7巳 向寿

包 人提交。

11.价格调吏

t11市场价格波动引起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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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价格波动是否调整合同价格的约定:价格波动在±龇 (含 ±5%)内不予诅整=

因市场价格波动调整合同价格,采用以下第 2 种方式对合同价格进行调整 :

第 1种方式:采用价格指数进行价格调整。

关于各可调因子、定值和变值杈重,以及基本价格指数及其来源的约定: /  :

第 2种方式:采用造价信息进行价格调整。

关于基准价格的约定:  调整  。

专用合同条款①承包人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的材料单价低于基准价格的:专用合 同条

款合同履行期间材料单价涨幅以基准价格为基础超过 5%时 ,或材料单价跌幅以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

书中载明材料单价为基础超过 5%时 ,其超过部分据实调整。

②承包人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的材料单价高于基准价格的:专用合同条款合同履行期

间材料单价跌幅以基准价格为基础超过 5%时 ,材料单价涨幅以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材料单

价为基础超过 5%时 ,其超过部分据实调整。

◎承包人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的材料单价等于基准单价的:专用合同条款合同履行期

间材料单价涨跌幅以基准单价为基础超过± 5%时 ,其超过部分据实调整。

第 3种方式:其他价格调整方式  / 。

12,合同价格、计且与文付

121合同价格形式

本工程采用  固定综合单价 合同价格形式,合同价格包含增值税,本工程计价时采用的增值税计

税方法为:田 -般计税法  □简易计税法。

1 单价合同。

采用综合单价合同方式时,工程量按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三方确认的竣工图结算。

综合单价包含的风险范围:除工稗峦百、顶目椿征不符、工租甘清单缺顶、工程悬偏差、政煲性诵整、

〈承包人提供主要材料和设客一览表》约定的材料、设备价格变动风险以外因案。

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格的调整方法 :

0工程变更、项目特征不符、工程量清单缺项:按 lO41变更估价原则的约定调整。

②工程量偏差:按 113工程量清单错误修正的约定调整。

◎政策性调整:按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或工程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布的文件执行。

④材料价格风险:按 111的约定调整。

◎其它:  /      。

2总价合同。

总价包含的风险范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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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费用的计算方法: /  。

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格的调整方法:   /  。

3其他价格方式:   /  。

122预付款

1221预付款的支付

预付款支付比例或金额: 工程总价的 zO% 。

预付款支付期限: 无  。

预付款扣回的方式:  无  。

1222预付款担保

承包人提交预付款担保的期限:  无  。

预付款担保的形式为:   无   。

123计量

1231计量原则

工程量计算规则:工程的计量均以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sOsOo-⒛ 13)和及其广西壮

族自治区实施细则、《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算规范》(GB50g54ˉ sOgsz-201a)及其广西实施细则、本工

租补充项 目清单为准。

1232计 量周期

关于计量周期的约定:计量周期按月计。尿包人向监理人提交已完成工程量报告的每月 25日 前。

123,3单价合同的计量

关于单价合同计量的约定:(l)工程量清单所列的工程量,不能作为承包人按合同履行其责任依据 ,

实际拖工中发生的工程景增加或减//x并不影响承包人履行合同的青任,工程结算以完成的卖际工稗景为

虹

@)除另有规定外,工程师应按照合同通过计量来核实确定己完成的工程量和价款,承包人应得到该

价款扣除保留金后的金额。当工程师要对己完工的工程量进行计量时,应适时地通知承包人参加。

123.4总价合同的计量

夫于总价合同计量的约定:除工程变更外,原图纸范围内的工程景不得按实计量。进度款按支付分解

表支付,按通用条款第 1234项 (总价合同的计量 )约定进行计量,但合同价款按照支付分解表讲行支

蛀

123,5总价合同采用支付分解表计量支付的,是否适用第 1234项 (总价合同的计量)约定进行计

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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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6其他价格形式合同的计量

琪他价格形式的计量方式和程序:  无  。

124工程进度款支付

1241付款周期

关于付款周期的约定:工程款原则上按月支付,合同内工程进度款支付限额为已完成工程量的 85%,

王摁变更部分进度款支付限额为已完成工程量的 70%:工程完工验收达到质景耍求,结算经审计部门 (或

灬

囟 寸至结算总价的 97%;发包人按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 3qO预 留工程质量保修金,待工程缺陷责任期满 后返

蚺

承包单位在工程结算时对编制工程结算书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编制的结算书超出实际工程造价 r。 qu

以上的,所产生超出部分的社会中介服务费由施承包方承担。

1242进 度付款申请单的编制

关于进度付款申请单编制的约定:承包人依照完成工程量编制预算经监理单位审查后送发包人确认。

1243进度付款申请单的提交

(l)单价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 每月 25日 前提交,预吝清单脯附益吝承包人单位公盍

及萁造价师或迨价员签字盖意的原件  。

(2)总价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    /  。

(3)其他价格形式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  /       。

1244进度款审核和支付

(l)监理人审查并报送发包人的期限:收到申请 7天内。

发包人完成申批并签发进度款支付证书的期限:收到申请 7天内。

(2)发包人支付进度款的期限:   /  。

发包人逾期支付进度款的违约金的计算方式:   /  。

进度款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3)农 民工工资支付

1)农 民工工资应与其它工程迸度款分账管理。承包人向发包人申请工程迸度款时必须把工人工资部

分单独列明,如果未单独列明,监理单位不得签支付证书等支付工程款的手续,发包人单位不得审批和支

付工程款。发包人必须把工程款分账出来的农民工工资转入承包人工人工资支付专用账户专户,转入专户

环节必须有银行流水凭证。

2)发包人依据工程进度,按与承包人约定的农民工支付比例,将工程人工费分账支付到承包人的农

民工工资专户,工程完工时发包人向承包人农民工工资专户支付的完工工程量的人工费支付比例不低于

⒛%,其余工程进度款项由发包人支付到承包人的单位基本户。

3)承包人依据分包专业工程进度,按与分包人约定农民工支付比例,通过承包人农民工工资专户将

分包工程的人工费分账支付到分包人的农民工工资专户,专业分包工程完工时承包人向分包人农民工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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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户支付完工工程量的人工费支付比例不低于 ⒛%。 其余分包工程进度款项由承包人支付到分包人的单位

綦本户。

4)凡未向付款单位提供农民工工资专户的,或者请款单位在申请工程进度款时未将人工费单列 的 ,

付款单位有权拒绝支付工程进度款。

5)农 民工工资使用要求:专款专用,除发放工人工资外,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6)承包人将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定期报告发包人和监理单位,并提供相应的材料接受建设行政主管

都门和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对此事项监管。

(茌 )农 民工工资文付专用账户 :广西永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账号:21⒕  8奶 o

垫30 0101 281 。

1246支付分解表的编制

(1)总价合同支付分解表的编制与审批:  / 。

(2)单价合同的总价项 目支付分解表的编制与审批:总价项目不采用文付分解表的方式计算,而按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ll50500zO13)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细则》的规定执行。

13.验收和工程斌车

131分部分项工程验收

1312监理人不能按时进行验收时,应提前 2竺小时提交书面延期要求。

关于延期最长不得超过:4豇小时。

132竣工验收

1321竣工验收条件

(3)承包人负责整理和提交的竣工验收资料应当符合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 (或 )城市建设

档案管理机构有关施工资料的要求,具体内容包括:(1)工租具备竣工验收条件 ,承包人按工程竣工验收

有关规定,向发包人提交完整竣工资料 (含竣工图)及竣工验收报告,提交时间为竣工验收合格后 30天

薤。

(2)符合国家、广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有关工程竣工验收资料备案及城建档案馆有关资料存档要求 ,

并随时接受发包人及上述有关部门提出的补充整改的要求。

竣工验收资料的份数: 3 份。

承包人提供竣工图的约定:竣工验收正式通过后 5天 (工程造价在 500万 元以下含 500万元 )、 lO天

(工程造价在 sO0万元至 1000万元之间含 1000万 元 )、 15天 (工程造价在 lO00万 元以上),提供竣工图

的数量分别为 4套。

1322竣工验收程序

夫于竣工验收程序的约定:按通用合同条款执行。

发包人不按照本项约定组织竣工验收、颁发工程接收证书的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每天赔偿金额为不按

照本项约定组织竣工验收、办法工程接收证书工程合同价款扣除建安劳倮费、发包人材料价款、暂估专q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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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棵、暂列金额后的万分之一。

13,25移 交、按收全部与部分工程

承包人向发包人移交工程的期限:工稗通过竣工验收 aO天内。

发包人未按本合同约定接收全部或部分工程的,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每天赔偿夺额为不按合圊 ///l宁

狴收工程合同价款扣除建安劳倮费、发包人材料价款、暂估专业工释、暂列佘额后的万分之一。

承包人未按时移交工程的,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                          .

疱料价款、暂估专业工程、暂列金额后的万分之一。

1δ 3工程试车

1331试车程序

工程试车内容:按通用条款执行。

(1)单机无负荷试车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

(2)无负荷联动试车费用由丞鱼厶承担。

1333投料试车

关于投料试车相关事项的约定:  /  。

136竣工退场

1361竣工退场

承包人完成竣工退场的期限: 15天内。

⒕。竣工结箅

⒕ 1竣工付款申请

承包人提交竣工付款申请单的期限:t锂萤t验10合掺居2R壬内。

竣工付款申请单应包括的内容:抽杆捅田缶酱。

142竣工结算审核

发包人审批竣工付款申请单的期限:兮伺‘人审杳时间从接彐丨谘工结箅报告和完榷的竣工结算资料之日

起,具体审计结算的期限从现行审计法律、法规约定的期限为准。

竣工结算时间约定:诱 T价歉结笪-般应当在顶目诱I骀收后 2个月内宗成,大型顶目一般不得超过

3个月。并在约定时间内,将工程竣工结算材料报送财政部门进行结算审核,以财政部门审核价为竣工结

算价。

1在 4最终结清

⒕ 41最终结清申请单

承包人提交最终结清申请单的份数:4猃。

承包人提交最终结算申请单的期限: 双方确认核定迫价总额后⒛ 天内责。

⒕ 4,2最终结清证书和支付

(1〉 发包人完成最终结清申请单的审批并颁发最终结清证书的期限:承包人提交最终结算申请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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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包人完成支付的期限:双方确认亭o0验lt后 2枣。

1s‘ 缺陷女任期与保仔

1s2缺陷责任期

缺陷贵任期的具体期限:12个月。

1δ 3质量保证金

大于是否扣田顷贵保汀个的约定: 按结算价的 3%扣留

“31承包人提供质量保证金的方式

质量保证金采用以下第蜊 方式 :

(1)质量保证金保函,保证金额为 :

(2)发包人按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 3』 (不得超过拂)预留工程质量倮证金,待缺陷责任期满后返

还,是否付`急及利息计算方式为:   否    ;
(3)其他方式 :

1532质量保证金的扣留

质量保证金的扣留采取以下第__丝△_种方式 :

(1)在支付工程进度款时逐次扣留,在此情形下,质量保证金的计算基数不包括预付款的支付、扣 回以

及价格调整的金额 :

(2)工程竣工结算时一次性扣留质量保证金 ;

(3)其他扣留方式; / 。

关于质量保证金的补充约定: /  。

154保修

15,41保修责任

工程保修期为: 详见 《工程质量保修书 》   。

工程保修书具体内容见合同附件 2。

15亻 3修复通知

承包人收到保修通知并到达工程现场的合理时间:0s小时内

16.违约

Is1发包人违约

1611发包人违约的情形

发包人违约的其他情形:按通用条款执行。

1612发 包人违约的责任

发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 :

(1)因发包人原因未能在计划开工日期前 7天 内下达开工通知的违约责任:工期顺延。

(2)因发包人原因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违约责任:每天赔偿金额为逾期支付工程合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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痢捆除黛安劳倮费、发包人材料价款、暂估专业工程、暂动l夺额后的万分之一。

(3)发包人违反第 101款 (变更的范围)第 (2)项约定,自 行实施被取消的工作或转由他人实施

旬违约责任:赔偿夺额为发包人白行宴施或转由他人实施被取消的工稗合同价款扣除建安劳倮费、发 祠 大

猁料价款、暂估专业工程、暂列令额后的万分之一。

(在 )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工程设备的规格、数量或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或因发包人原因导致交货

日期延误或交货地点变更等情况的违约责任 :

暂估专业工程、暂列金额后的的万分之一。

(5)因发包人违反合同约定造成暂停施工的违约责任:每天赔偿金额为合同价款扣除建安劳保 费、

殓包人材料价款、暂估专业工程、暂列金额后的的万分之一。

(6)发包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发出复工指示,导致承包人无法复工的违约责任 :造咸工

期延误的,工期应当顺延,并给予每天赔偿金额为合同价款扣除建安劳保费、发包人材料价款、暂估 专x,

△稃、暂列夺额后的的万分之一。

(7)其他:  / 。

1613因 发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承包人按1611项 (发包人违约的情形)约定暂停施工满 丕 天后发包人仍不纠正其违约行为并致使

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承包人有权解除合同。

ls2承包人违约

1621承 包人违约的情形

承包人违约的其他情形: (1)因 承包人原因不能按照协议书约定的竣工日期或监理工程师同意顺延

的工期竣工 :(2)承包人原因工程质量达不到协议书约定的质量标准:(3)不履行合同义务或不按合同约宁

履行义务的其他情况: (4)国 家和地方 lI,a行 的其JfJ姗 定。

1622承包人违约的责任

承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 :
(1)承包人未按本合同通用条款第 1621(2)、  (3)条

内容宇成的,承包人琵条件返工处理,修息季工稆质量要求并承担相关费用,并在发包人规定的时间内完

成源t,否 则发包人有权扣罚该分顼工程 10%的 工程款作为处罚。

(2)承包人有本合同通用条款第 1621(6)条 情形的,或经监理人检验认为修复质量不合格而承包

人拒绝再进行修补的,发包人将扣除承包人令部质量保修夺。

(3)承包人有本专用合同条款 32、 33条违约责任的,发包人有权扣除承包人的违约金。违约伞金

额均在承包人的计量支付款内扣除。监理人预先下发含有罚款意向的指令 ,如承包人不及时采取措旒纠T,

贝刂在指令下达后十五天下发罚款通知书 (不再陈沭罚款碑由)。 承包人履约倮证伞被罚款后由发包人从最

后一次计量支付时扣除相应夺额补足履约保证夺。承包人在合同期内,完成合同规定的全部工程,日 质量

24/30



■

戴 罚款金额返还时不包括银行利息。

162,3因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夫于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的特别约定:丞鱼Δ直违反丛王笸且⒉=妲L发包Δ直极鲤隆查匦⊥旌投虫

基全部质量倮证夺  。

(D承包人无正当理由不按开工通知的要求及时进场组织施工和不按签订协议书时商定的进度计划有

嫩地开展施工准备,造成工期延误的;

(2)承包人违反本合同通用条款第 35条规定私自将合同或合同的任何部分或任何权利转让给其他人 ,

戤私自将工程或工程的-部分分包出去的;

(3)未经监理人批准,承包人私自将已按投标文件承诺进入工地的工程设备、施工设备、临时工程或

材料撤离工地的;

⑷ 由于承包人原因拒绝按合同进度计划及时完成合同规定的工程,而又未采取有效措施赶上迸度 ,

迨成工期严重延误的 ;

(sl承包人否认合同有效或拒绝履行合同规定的承包人义务,或由于法律、财务等原因导致承包人无

湛继续履行或实质上已停止履行合同的义务的 ;

〈6)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五日内,承包人无法按合同规定及磋商文件的承诺进场经监理工程师认可的全

都人员和机械的。

发包人继续使用承包人在施工现场的材料、设备、临时工程、承包人文件和由承包人或以其名义编制

的其他文件的费用承担方式: 以实际使用按相关规定计价 。

1T。 不可抗力

171不可抗力的确认

除通用合同条款约定的不可抗力事件之外,视为不可抗力的其他情形 :

(l)65级 以上的地震 :

〈2)12级 以上持续二大的大风;

(3)日 雨量达 100mn以 上持续三天的大雨 :

(o40℃ 以上持续三天的高温天气 :

(5)0℃ 以下持续三天的低温天气 :

(6)50年 以上未发生过的洪
'κ

。

1冫 4因不可抗力解除合同

合同解除后,发包人应在商定或确定发包人应支付款项后 丕 天内完成款项的支付。

18.保险

1g1工程保险

关于工程保险的特别约定:       /

25/30



细 2工伤倮险

18.21发包人应依照法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并为在施工现场的全部员工办理工伤保险,缴纳
=伤

褓险费,并要求监理人及由发包人为履行合同聘请的第三方依法参加工伤保险。

182,2承包人应依照法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并为其履行合同的全部员工办理工伤保险,缴纳 工伤

褓险费,并要求分包人及由承包人为履行合同聘请的第三方依法参加工伤保险。

lB3其他保险

关于其他保险的约定:承包人必须为施工现场的工作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睑,并支付倮险费。

承包人是否应为其施工设备等办理财产保险: /。

lB7通知义务

关于变更保险合同时的通知义务的约定:按通用合同条款执行。

20.争议解决

⒛ 3争议评审

合同当事人是否同意将工程争议提交争议评审小组决定:  / 。

⒛ 31争议评审小组的确定

争议评审小组成员的确定:     / 。

选定争议评审员的期限:    /      。

争议评审小组成员的报酬承担方式:     /    。

其他事项的约定:   /  。

zO32争 议评审小组的决定

合同当事人关于本项的约定:       /    。

⒛ 4仲裁或诉讼

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按下列第 zf|方式解决 ;

(1)提请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合同双方均有约束力。

(2)向工程所在地环江毛南族白治县人民法院起诉。

21,补充条蔌

211工程款竣工结算约定 :、   /  。

附件

协议书附件 :

附件 ⒈ 承包人承揽工程项目一览表

附件 2: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表

附件 3:工程质量保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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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跗件 2: 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表

名  称 姓 名 耶t务 职称 计划进场ll Ⅱl

—、总部人员

项 目主管 1j灿 l当 法定代表人 工程师

其他人员

二、现场人员

项目经理 卢莉萍 项 目负贡人 工程师 开工时间

技术负责人 韦长快 项目技术负责 工程师 开⊥时间

讪∫∶t Ⅱt
木斌 丿贞Jili↑ 卫‖ / 开△时间

材l0员 唐运师 材料管理 / 开工时间

施工员 讠凵珍 现场管理 / 开工时间

专职安全员 覃丹 0个 i↑ Vu / 开工时间

颅许 0l 谭金坤 顶;t甘 ll 工程师 开工时问

其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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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工程质旦保修书 (房屋建筑工程 )

发包人 (全称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教育局

承包人 (全称 ):广西永恒建设工租有限公司

发包人和承包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经协商一致就环 江毛

甯族自治县恩恩锼深川袷望小学扩建怪厅 (工程全称)签订工程质量保修书。

△     一、工程质量保修范围和内容

承包人在质量保修期内,摈照有关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承担工程质量保修责任。

质量保修范围包括地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 外墙

面的防渗漏,供热与供冷系统,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 ,以及双方约定的其他项 目。     、

具体保修的内容,双方约定如下: / 。

二、质量保修期

根据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工程的质量保修期如下 :

1 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

2,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为 5年 ;

3 装修工程为 ⒉年;                                       、

`
4 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工程为 ⒉年 ;

藁5 供热与供冷系统为 2个采暖期、供冷期 ;

⒍ 住s/l、区内的给排水设施、道路等配套工程为 矣 :              霉

7 其他项目保修期限约定如下:排涝渠、排水沟工程为 1年 ,其余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冫

质量保修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三、缺陷责任期

工程缺陷责任期为⒓ 个月 (最长不超过 ⒛ 个月),缺陷责任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单

位工程先于全部工租进行验收,单位工程缺陷责任期自单位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算。

 ̌    缺陷责任期终止后,发包人应退还剩余的质量保证金。

四、质量保修贡任

1 属于保修范围、内容的项目,承包人应当在接到保修通知之日起 2天内派人保修。承包人不在

约定期限内派人保修的,发包人可以委托他人修理,修理费用从质量保修金内扣除。

2 发生紧急事故需抢修的,承包人在接到事故通知后,应当立即到达事故现场抢修。

3,对于涉及结构安全的质量问题,应当按照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立即向当地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并由原设计人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人提出保修

方案,承包人实施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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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质量保修完成后,由发包人组织验收。

五、保修费用

保修费用由迨咸质量缺陷的责任方承担。

六、双方约定的其他工程质量保修事项: 质景保修伞为结算总价的 挑。

工程质量保修书由发包人、承包人在工程竣工验收前共同签署,作为施工合同附件,其有效期限至保

修期满。

承包人

地 川 j 士也±lL:

日爿月:  2025年 了
月 冫

’
日

开户银行:工行环江县桥东支行

贝长丐寻:   2114845009300091980

邮政编码: 547199

日期:zO25年 7月 衫日

(公章 ):

峰

‰̀∷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

项目负责人 (签字 ): 

阼

项目负责,x(签字):

电话 :  0778-8825497

巾宇谤吞:  0778-8821237

开户银行: 工行环江县支行营业鄯

mkK告寻:   2114 8455 0293 00000990

邮政编码 ; 5叫 7199

电话 :

传真 :

0778-88058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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